
附件六 
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人員（含退、離職或移
交人員）出國申請書（不含大陸地區） 

原管制文號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 字第        號 (請略過) 

單 位 級  職 
姓  名 
身分證字號 

出 生 
年 月 日 

住 家 地 址 
連 絡 電 話 

辦 理 業 務 

    

地址： 

 

電話： 

(請如實填寫) 

申 請 事 由  前 往 國 家  

起 迄 日 期  會 晤 人 員 (此欄位非隨行家人)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審 查 意 見 

服務單位 
政風單位 

（含兼辦） 
人事單位 核（閱）稿 批示 

 

   

 

   

   

   

   

說明： 
一、申請人應於出國日二十個工作日前提出申請，填妥本表逕送服務單位審核，服務

單位審核時，應敘明具體審核意見，並送政風（含兼辦）及人事等相關單位會
審。 

二、申請人出國後，倘有違反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等相關規定，不論故意或過失而洩
漏國家機密之情事，均應依相關法規處罰。 

三、為保障個人權益，請於奉核後始辦理出國手續(如：旅行社訂約、機票及房務訂
購等) 

四、現職人員不論請假或於例假日赴港澳，均應於行前至大陸委員會「國人赴陸港澳
動態登錄系統」進行登錄，並送服務單位留存。 

請翻背面填寫問卷



附件六 

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人員（含退、離職或移交人員）申請

出國問卷 

 

一、 您認為海巡機關人員，相較於其他一般行政機關之人員，是否更須具

備高度的紀律與保防安全的觀念？ 

□是               □否 

二、 您是否認為海巡機關全體同仁都應該確實遵守保密規定，並對洩漏國

家機密或公務機密者，依據相關規定處理？ 

□是               □否 

三、 您是否同意若受到外國政府、大陸地區或香港、澳門官方之利誘、脅

迫，從事不利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情事，必須立即向本署或相關機關

報告？ 

□是               □否 

四、 您是否了解不論故意或過失洩漏國家機密之行為，依法將會被判處徒

刑？ 

□是               □否 

五、 您是否了解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而

擅自出國或逾越核准地區者，依法最重可判處徒刑？ 

□是               □否 

 

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

 

 


